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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内容摘要】民间商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�民间性与自律性是商会的基本性质与职能；民间商会在中国政府职能转变中具有独特
的地位与作用；政府职能转变要以体现民间商会的基本性质与职能为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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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、民间商会的基本性质与职能
商会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�也是企业的自我组织。

在市场经济体系中�企业是市场的主体�是能够自主经营、
自负盈亏、自我发展、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�即
独立的法人经济实体；同时�虽然企业可以根据市场规则自
主经营�但并非绝对自由�亦非孤立活动�而是需要与社会
各方面发生协作关系�否则就难以使自己充分发展。社会
上存在的大量企业都有各自的经济利益和功能�它们从各
自的利益和功能出发�为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而各有自己
的行为方式。如果对这种众多而各异的行为方式不能加以
合理地管理和协调�那么就会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�极
易导致企业之间的互相倾轧和欺诈行为的发生�从而有损
于企业本身的利益。这样�在企业之间就需要一种互益性
的自我组织�商会作为这种组织于是应运而生了。

民间性是商会的基本性质。民间性是相对于政府性而
言的�商会是非政府性组织�即民间社会团体组织。商会的
民间性根源于会员企业的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、自我发展、
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地位。企业的这种地位
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�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
在社会主义社会�只要存在市场经济的环境�企业的这种地
位都是不会改变的�进而作为企业的自我互益性组织的商
会的民间性就不会因社会制度的不同而发生变化。构筑商
会的民间性社会团体组织地位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

重要内容和长期目标�其具体原则体现就是 “政企分开、政
社分开 ”。

除民间性这一市场经济体制下商会的基本性质外�经
济性也是商会的重要性质。商会是企业的自我组织�商会
的经济性根源于企业的经济性。企业是在社会生产、流通、
服务等领域中�从事某种相对固定经济活动的�通过提供某
种满足社会需要的物品或劳务而实现赢利的�自主经营、自
负盈亏的�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。因而商会也具有经
济性。

商会的民间性基本性质决定了自律职能是商会的基本

职能�失去自律职能�商会的民间性是很难保证的。商会的
自律职能首先是商会通过组织制定商会章程�建立行业自
律机制�规范行业行为�协调同行业价格争议�保护行业平
等竞争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。其次�商会的会员大会或会员
代表大会有权修订商会章程、选举领导人、议决重大事项、
批准经费预算等；再次�商会的董事会有权推举正副会长
（或理事长、主席 ）、监察会务、讨论会章、议决日常会务、筹
集经费等；最后�商会根据会务需要而设立的各职能部门有
权具体实施大会、董事会的决议�开展会务与业务工作。

二、民间商会在中国政府职能转变中的独特地位与作
用

商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�民间性、自律性和经济性是民
间商会的本质规定性。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�企业虽然
要在政府的行政法规范围内开展活动�但在法律上和经济
上依然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。企业的这种 “独立于政府之
外 ”的特征�直接塑造了商会民间性和自律性的本质规定
性。

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�虽然政府职能的市
场经济适应性改革进程不断向前迈进�然而这种市场经济
适应性改革又是从计划经济适应性的地基上发展起来的�
计划经济适应性的政治思维与政治体制等惯性还发挥着某

些残留作用�因而�继续单纯依靠这种政治体制自身而进行
完全市场经济适应性的改革�从一定意义上讲已经几乎不
可能了。实际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
外力作用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�经济对政治的这种基础性
原动力作用是永恒的。个体行为对于政治的影响往往是无
能为力的�只有团体行为才能发挥作用。政府职能的市场
经济适应性改革趋向必须有外力的推动�而融民间性、自律
性与经济性于一身的民间商会无疑在这种外力中扮演着相

当重要的角色。
民间商会是私营企业的重要民间社团组织。现行 《中

国工商业联合会章程》规定：“中国工商业联合会是中国共
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商界组成的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�是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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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和纽带�是政府管理
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 ”；“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同时是中
国民间商会 ”；“会员的主体是非公有制企业 ”。根据以上
规定�民间商会是中国私营企业的重要民间社团组织。

中国民间社团组织数目众多�根据当前 《社会团体登
记管理条例》和 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�主
要包括 “协会、学会、联合会、研究会、基金会、联谊会、促进
会、商会 ”和 “民办非企业单位 ”等等�在这些组织中�同时
具有民间性和经济性特征的就是商会。就非公有制经济的
组成成分而言�目前在我国主要包括个体经济、私营经济和
外资经济�排除外资经济�民间商会主要以私营企业为会
员；个体经济的团体组织是个体劳动者协会�由于 “中国个
体劳动者协会 ”的 “会员入会是带有强制性的 ” ［1］�因而 “个
协 ”并不具有民间组织的自愿性特征；另外�在当前具有经
济性而不具有民间性的组织还有一些准政府性特点的政府

系统商会 （行业协会、联合会 ）�这些组织自然不能划归民
间社团组织的范畴。总之�按当前 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
例》和 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的规定�大体
只有民间商会同时具有民间性和经济性的显著特征。

由于商会的经济性特征和私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建设中

的重要地位、由于中国正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潮中、
由于经济在政治发展中的基础性原动力地位与作用�从而
使民间商会在与其它大多数民间社团组织的比较中�更加
显现出其在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。

政府职能转变既需要内动力也需要外推力�当代中国
数目众多的各类民间社团组织就是外推力。然而�由于这
些民间社团组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

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形成的�加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在一定
程度上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�从而使它们对政治仍然具有
一定的依附性�即缺少一定的自主性。由于当前我国政府
职能还带有某些计划经济适应性的痕迹�这也使得这些民
间社团组织的依附性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得以延留。这种依
附性对于处在转型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说�在一定程度
上弱化了这些民间社团组织对于政府职能转变本该具有的

外推力地位与作用。
与这些依附性民间社团组织相比�基层民间商会则是

计划经济的体制外 “新生儿 ”�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
治体制并没有直接的 “血缘继承关系 ”；虽然在当前民间商
会也受 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等的严格管理�但这种管
理只具有法律法规性特征�而不具有政治性特征。从民间
商会角度而言�探讨中国政府职能改革�就是要以民间商会
的自主性、民间性性质特征为基点�确立我国政府体制改革
的目标定位�实现民间商会的独立法人地位。在 “公有制
为主体�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”的基本经济制度下�私
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自主活动与经营�这是民间商会自主
性的基础与根源。正是民间商会的这种自主性使其在与其
他 “依附性 ”民间社团组织的比较中�显得更加突出�给人
一种 “一枝独秀 ”的感觉；也正是这种自主性�使民间商会
成为推动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一支重要而独特的外推力。

三、民间商会与政府之间职能边界的划分标准
改革开放特别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�随

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单位制度的不断弱化�出
现了传统单位组织之外的多元利益主体�由于这些利益主
体经常处于分散经营的状态�因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需

要有新的组织来维护其自身的利益；在这种情况下�政府也
需要有一个中介性组织来沟通其与这些利益主体之间的联

系�这既有利于减少政府收集信息的成本�提高公共政策的
效率�也有利于社会稳定；另外�加入 ＷＴＯ以后�中国的国
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�在很多领域需要与国际接轨�这也
使得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的任务更加迫切。所有这
些�不但催生了民间商会组织�同时也奏响了政府职能不断
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特征转变的弦音。

在计划经济体制下�我国在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体制�
政府对于民间社团组织是一种 “集中－控制型 ”关系�社会
团体组织对政府具有依附性；在完全市场经济体制下�政府
对于民间社会团体组织则是一种 “民主－治理型 ”关系�在
这种关系下�民间商会对政府具有自主性�商会的民间性与
自律性本质规定性往往能够得到正常发挥。然而�由于我
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起步时间晚�而政府职能
由计划经济适应性的 “大政府 ”向市场经济适应性的 “小政
府 ”的转型过程还没有完成�即还处于一个过渡时期�因而
在这个时期虽然已经确立了 “小政府 ”的改革目标�但是对
于政府 “不该管、管不好、管不了 ” ［2］的具体方面�则还没有
完全从制度环境建设和运行机制保障上进一步明确化。这
样�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与民间商会之间在职能边界划
分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和现实争议�从而限制和影响
了商会民间性与自律性的正常发挥。

既然是边界争议�其职能边界划分标准就应当由政府
与商会共同制订�而制订标准的最大和最根本的依据就是
要在双方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与尊重的、健康合理的
自我市场经济适应性意识与行为准则。由于当前政府职能
和管理体制是从计划经济适应性的环境中演化而来的�这
就使政府职能在向市场经济适应性转型的过程中�必然伴
随着某些计划经济适应性的职能残留；而基层民间商会则
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产生的�是不带有计划经济体制血液
的 “新生儿 ”。因而在政府与商会共同制订市场经济适应
性职能标准时�就应当是商会首先要求政府转变职能�政府
首先应当以民间商会的职能为参照系来划定自己的职能边

界�规范自己的职能范围�即商会推动政府转变职能�而不
是政府首先要求商会应该 “怎么样 ”和 “做什么 ”。

民间性性质和自律性职能�是民间商会的本质规定性。
毫无疑问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
制环境下�商会不能完全脱离政府而存在�但政府对于商会
应当是一种网络化的指导关系�而不应是一种垂直的领导
关系。从商会民间性基本性质和自律性基本职能出发�政
府职能与商会职能的边界划分标准首先就要体现出商会的

民间性和自律性�政府职能不应越过和侵蚀商会的民间性
基本性质和自律性基本职能。商会接受政府的指导�依法
活动；政府不损害商会的法人地位�依法管理。如果政府职
能越过并侵蚀商会的民间性和自律性边界�势必导致商会
染上政府职能的部分色彩�势必造成 “政企不分、政事不
分、政社不分 ”等弊端�以及商会民间性与自律性本质规定
性的残缺不全甚至缺失�最终不利于民间商会的健康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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